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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州 市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关于表彰2021 年第二季度“文明窗口”、“文明之星”及
“党员先锋岗”的决定

中心各进驻服务窗口：

根据《连州市政务服务大厅窗口工作人员考评办法》的有

关规定,经综合考核评分，考评小组综合评议确定，评选出 2021

年第二季度的“文明窗口”三个，“文明之星”三名，“党员先

锋岗”一个，现对以下窗口和个人予以表彰。

一、2021 年第二季度连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文明窗口”名单

市交通局 （12 号窗口）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49 号窗口）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29 号窗口）

二、2021 年第二季度连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文明之星”名单

关华美 （市住建局 10 号窗口）

潘嫒娟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44 号窗口）

刘彩云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企业中心 13 号窗口）

三、2021 年第二季度连州市政务服务中心“党员先锋岗”名单

成 旭 （市税务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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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以上受到表彰的进驻服务窗口和个人戒骄戒躁、在今

后的工作中继续努力，再创佳绩。各进驻服务窗口和工作人员

要向“文明窗口”、“文明之星”和“党员先锋岗”看齐，不断

提升窗口服务水平，努力营造一流的政务服务环境。

连州市政务服务中心

2021 年 7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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